
淮政办﹝2020﹞17 号

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
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的通知

濉溪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已经

市政府第 3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2020年 7月 31日



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

71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

意见》（皖政〔2020〕2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

下若干措施：

一、全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划分为重点推进区域、积极推

进区域和鼓励推进区域。

二、各县区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要明确装配式建筑年度

目标任务和建设计划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规划条件、土

地出让制定阶段应明确项目装配率标准和实施规模。对政府

投资类建设项目，鼓励项目单位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，

在项目建议书中明确装配率标准和实施规模。

三、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，总承包

合同范围包括设计、施工、采购等内容，装配率 30%以上的，

可按照技术复杂类工程项目招投标。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

负责制定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投标导则，优化装配式建

筑项目招投标流程。

四、房地产开发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，外墙预制

部分建筑面积不超过规划总建筑面积的 3%可不计入成交地

块的容积率核算。



五、装配率不低于 50%的商品房项目，施工进度到正负

零即可办理预售许可；装配率不低于 30%且投入建设的资金

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%以上的商品房项目，办理预售许

可证时，施工进度要求降低一个节点。

六、装配率不低于 30%的商品房项目，预售资金现场核

查要求降低一个节点。

七、设立市级示范资金激励政策，凡获得省级装配式产

业基地、园区、示范项目类奖励资金的，市财政予以省财政

奖励 30%的市级配套资金奖励。

八、鼓励本地大型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和传

统建材企业向预制构件和住宅部品（件）生产企业转型，积

极推进其产品推广认证工作。倡导装配式建筑选用本地生产

基地的部品部件。

九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发布时，装配式建筑施工

工地可不停工，但不得从事土方挖掘、石材切割、渣土运输、

喷涂粉刷、建筑拆除、护坡喷浆、混凝土搅拌等易产生扬尘

的作业。

十、新建项目是指本措施发布之日起新立项或取得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，项目总建筑面积是指出让（划拨）

地块用地规划许可建筑总面积，装配率按安徽省现行装配率

计算规则计算。



十一、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制

定具体执行措施，保障政策落地和监督监管。领导小组对各

成员单位装配式建筑发展政策执行情况、装配式建筑推进及

年度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。

十二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试行过程中，将根据

有关政策要求及试行情况，对试行措施和区域划分调整完

善。

附件：重点推进区域、积极推进区域和鼓励推进区域划

分表

附件

重点推进区域、积极推进区域和鼓励推进区

域划分表

区

域
区域划分 实施标准

重

点

推

进

1.北至环山路，南至

古城路，西至相山北

路，东至东岗楼立交

桥；

重点区域范围内住宅建筑全面采用装配

式建筑，装配率不低于 30%。



区

域

2.北至人民中路，南

至南黎路，西至符夹

线铁路，东至相山中

路；

3.北至人民路，南至

五宋路，西至老濉河，

东至龙脊山山脊线范

围内烈山辖区部分。

积

极

推

进

区

域

除重点推进区域以外

的市（县）建成区域。

其中烈山区扩大适用

范围，含盖烈山区全

境。

所有新建保障性住房、政府投资或国有

投资为主（投资比例不低于 50%）的总

建筑面积大于 10万平方米的住宅建筑，

非政府投资的总建筑面积大于 20 万平

方米的住宅建筑应采用装配式建造技

术。

鼓

励

推

进

区

域

除上述以外的区域。
鼓励新农村建设等各类建筑采用装配式

建筑。

注：项目地块内构筑物、配套附属设施（如垃圾房、配电房、值班室等）以

及单体建筑确因技术条件、建筑功能特殊等原因不适宜实施装配式建造技术的，



可不采用。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规划总平面图中明确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核确

认。


